广州市第二少年宫演艺中心–场地（减、免）场租审批表
联系电话 （020） 37857116  38291035   传真（020）38291296    邮编:510623  
	单位／个人
	
	演
出
类
型
	□音乐  
□戏剧

□舞蹈 
□戏曲

□活动
□会议
□其它

	联系人
	
	传真
	
	
	

	办公电话
	
	手机
	
	
	

	单位地址
	
	
	

	使用场地
	演艺厅
	
	201阶梯课室
	
	演
出
性
质
	□公益性

□营业性

	使用单位申请
减、免场租事由
	
	
	· 

	减、免场租审批
（宫主任签批）
	

	场地及收费
	一、演 艺 厅，座位460人（按3小时为一场计算）：
1、会议类：10,000元  

2、演出类：15,000元（大型制作演出除外）

说明：费用已包括空调、音响、灯光（电脑灯除外）、场地服务等。

二、201阶梯课室，座位：295人（按3小时为一场计算）：

1、4,000元（不分类别）

说明：费用已包括空调、音响、灯光、场地服务等。

	预计使用时间
	□ 装台，自   年  月  日     时起，至    年   月  日     时止，共   日  时

□ 演出，自   年  月  日     时起，至    年   月  日     时止，共   日  时

	提交相关文件
	□ 舞美制作图纸或清单
□ 音乐试听带、演出、影片或过往演出之文宣品（请邮寄或传真至本中心）

	事项说明
	1、 场地宣传布置由使用単位负责提供方案（费用、物料、摆放等）经场方确认后由使用単位实施，场方提供协助。场地宣传布置使用后，应由使用单位负责清理。
2、 凡使用场地、设备，无论是免费或缴费须负起妥善爱护的责任，如有毁坏、损伤等情况，本中心将追讨全额赔偿。
3、 使用场地的单位必须负责有关与会人员的安全，并遵守广州市少年宫有关规定，确保进行的演出和活动能够安全、有序进行。


特别说明： 此场地（减、免）审批表，必须有广州少年宫主任的有效签字，方能生效。
2010年4月30日
